
 

基於校園學生對智慧財產權法律概念不足，較容易發生侵權事件，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為教導學生認識正確智慧財產權觀念，避免錯誤認知而觸法，長期致

力於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同時運用多樣化宣導型態，以期達成智慧財產權宣

導之潛移默化效果，讓此基本概念能在各級校園萌芽生根。 

本活動係先培育大學校院學生擁有正確的智慧財產權知識後，組成「校園智

慧宣導團」，以生動活潑的教導方式進入國小、國中及高中職校園宣導。其宣導

時間：國小 40分鐘，國中 45分鐘，高中職 50分鐘，可安排於班週會或共同科

目課程時間進行。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縣（市）學校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年班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學校地址學校地址學校地址學校地址  

宣導地點：(限於室內進行限於室內進行限於室內進行限於室內進行)  

□1.投影螢幕 □2.手提電腦或桌上型電腦 學校場地學校場地學校場地學校場地 

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 

現場設備﹕ 

(請勾選可提

供教學設備) 

 

 

 □3.麥克風 □4.VCD播放機  

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 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  ) 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 (  ) 

E-mail  

希望宣導時段希望宣導時段希望宣導時段希望宣導時段 

(105/5/18~11/30) 

第一志願第一志願第一志願第一志願 

 日期：   月    日 星期 

 時間：   點   分 ～   點   分 

第二志願第二志願第二志願第二志願 

 日期：  月    日 星期 

 時間：  點   分 ～    點   分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惠請逕上惠請逕上惠請逕上惠請逕上線上報名線上報名線上報名線上報名：：：：https://goo.gl/gJ7sfA或將本報名表以電子郵或將本報名表以電子郵或將本報名表以電子郵或將本報名表以電子郵

件件件件(E-Mail)方式傳送至方式傳送至方式傳送至方式傳送至 letitia_huang@nasme.org.tw、、、、

mavis_pan@nasme.org.tw信箱信箱信箱信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2-2369-7673，，，，俾憑辦理俾憑辦理俾憑辦理俾憑辦理。。。。 

♦ 注意事項：本年度宣導場次有限，將依報名先後依序規劃安排，主辦機關保

留是否受理之權利。 

♦ 聯絡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 連絡電話：02-23660812分機 125黃莉芳小姐、分機 120潘葦珊小姐 

主辦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105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校園深耕宣導校園深耕宣導校園深耕宣導校園深耕宣導」」」」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廣告 


